
证券代码：600587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编号：临 2020-069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挂牌转让淄博淄川区医院西院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拟

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出售公司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淄博淄

川区医院西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川区医院西院”)70%的股权。 

 本次挂牌尚无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可能存在流拍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淄川区医院西院成立于 2014 年 5 月 8 日，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120.5 万

元，其中新华医疗认缴出资额为 6,384.35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70%；

淄博般阳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般阳公司”）认缴出资 1,824.1 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20%；淄博市淄川区医院（以下简称“淄川区医院”）

认缴出资 912.05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10%；其经营范围为：医院管理；

医疗设备租赁；医疗器械销售等。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挂牌转让淄博淄川区医院西院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淄川区医院西院 70%的股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新华医疗不再持有淄川区医院西院的股权。 

本次出售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淄川区医院西院 100%股权进行评估，具有

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评估”）

出具了《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淄博淄川区医院西

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20]690 号），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淄川区医院西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1,967.50万元。公司后续将根据国资管理单位的底价确认结果作为向产权交易

中心申请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的挂牌价格。 

本次出售资产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

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此次出售淄川区医院西院 70%的股权拟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的

方式出售，截止目前，尚无确定交易对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淄博淄川区医院西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焕刚 

3、注册资本： 9,120.5万元 

4、营业期限：2014 年 5月 8日-长期 

5、经营范围：医院管理；医疗设备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物业管理；医疗

服务。 

6、主要财务数据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淄

川区医院西院 2019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淄川区医院西院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 9月 30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5,259,635.05 256,620,550.41  

负债总额 173,352,811.27 182,124,528.42  

所有者权益 71,906,823.78 74,496,021.99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589,198.21 -1,668,324.90  

 

7、淄川区医院西院股权变动情况： 

淄川区医院西院成立于2014年5月8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由新华医疗、

淄博般阳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淄博市淄川区医院出资设立，其中新华医疗出

资 3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淄博般阳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 1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0%；淄博市淄川区医院出资 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2016 年 5 月，淄川区医院西院的股东进行同比例增资，增资完成后，淄川

区医院西院的注册资本为 9,120.5 万元，其中新华医疗出资 6,384.35 万元，占

其注册资本的 70%；淄博般阳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 1,824.10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20%；淄博市淄川区医院出资 912.0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淄川区医院西院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冻

结或其他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开元评估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淄川区医院西院 100%股权进

行评估，并于 2020年 11月 5日出具《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

让所涉及的淄博淄川区医院西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开

元评报字[2020]690 号）。 

评估师根据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委托人与被评估单

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和现场勘查与其他途径收集的资料以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

等相关条件，结合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等综合判断，经过比较分析，认为资产

基础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企业的内含价值，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淄川区医院西院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1,967.50万元，评估增值 4,846.07万元。 



（三）本次交易事项定价情况及合理性分析 

1、交易标的和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淄川区医院西院 70%的股权，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将采用向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交易对方及最终交易价

格以公开挂牌结果为准。 

2、挂牌价格  

截止目前，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淄川区医院西院的审计评估已结束，公司

后续将履行国资管理单位的底价确认程序，公司将根据国资管理单位的底价确认

结果作为向产权交易中心申请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的挂牌价格。最终挂牌价格

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以不低于上述价格申请挂牌。如未能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可以延期或在降低转让底价、变更受让条件后重

新申请挂牌。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挂牌尚无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

赁等情况；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出售股权的目的 

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新申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166,986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

高温灭菌耗材项目、新型医疗器械产品研发及中试项目、智能制造及信息化项目、

专科医院建设项目等，剩余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淄川区医院西院建设项目为本

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专科医院建设项目的一部分，计划投资48,512.79 万

元。 

鉴于公司于 2018 年终止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未到位，淄川区医院西院

建设项目截止目前尚未完工，为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更好地促进主业发展、优化

产业布局，公司综合考虑投资成本、投资风险及运营管理，决定将公司持有的淄

川区医院西院 70%股权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此次挂牌转让淄川区医院

西院，有利于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投资风险。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成交价格以最后摘牌价格为准，鉴于后续公司将履行

国资管理单位的底价确认程序，公司尚无法确定转让标的资产的挂牌价格，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退出本投资项目，可以及时收回投资，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

结构，集中资源拓展主营业务，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将发生变更，淄川区医院

西院不在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

以交易完成后的计算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及时披露对公司业绩影响情

况。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淄川区医院西院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委托淄川区医院

西院理财的情况。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可能存在流拍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新华医疗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新华医疗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16日 

 


